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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地方自治團體處理之公共事項概分為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，試從地方制度法說明自

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意涵。（25 分） 

二、地方行政機關有訂定「自治規則」之權，地方立法機關亦有訂定「自律規則」之權，

試請說明二者的差異。（25 分） 

三、地方立法機關包括：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，請從規

定名額、產生方式、補選制度，三方面說明其組成。（25 分） 

四、請問我國民選地方首長在何種情況下會遭「停職」？在何種情況下會遭「解職」？在

「停職」或「解職」後，根據地方制度法的規定，接下來應進行何種程序？（25 分） 


